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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五届会议   

议程项目 161   

联合国海地稳定特派团经费的筹措 
  

  

  联合国海地稳定特派团最后执行情况报告 

  秘书长的报告 

 摘要 

 本最后执行情况报告包括联合国海地稳定特派团(联海稳定团)和联合国海地

司法支助团(联海司法支助团)(由于两个特派团使用同一特别账户)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的资产、未偿负债和资金结余情况。情况概述如下： 

(千美元) 

说明   数额 

    现金资产 a   5 670 

减：负债 b   9 631 

 现金短缺   (3 961) 

分摊、其他应收款和预付款   29 153 

存货、不动产、厂场和设备   9 706 

减：贷项退还拨备   19 777 

 资金结余   15 121 

减：未缴摊款和其他应收款拨备   1 361 

 净资产(按财务报表)   13 760 

 a 包括现金、现金等价物和投资。 

 b 不包括贷项退还拨备。 

 本报告还提供了关于两个特派团累计收入和支出的资料。有待大会采取的行

动载于本报告第三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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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导言 

1. 联合国海地稳定特派团(联海稳定团)的任务由安全理事会第 1542(2004)号决

议确立。安理会第 2350(2017)号决议将特派团的任务期限最后一次延长 6 个月，

至 2017 年 10 月 15 日。在同一决议中，安理会确定了联合国海地司法支助团(联

海司法支助团)的任务，自 2017 年 10 月 16 日起生效，并请秘书长开始分阶段减

少联海稳定团的任务，确保界定关键职能，维持适当的支助能力，并确保负责任

地过渡到联海司法支助团。 

  特别账户 

2. 大会在其第 72/260 A 号决议中决定，从 2017 年 10 月 16 日开始，继续为联

海司法支助团使用根据其第 58/311 号决议为联海稳定团设立的特别账户。 

3. 联海司法支助团继续使用为联海稳定团核准的特别账户，这就要求将两个特

派团的现金结余合并起来，用于清偿两个特派团的未偿债务。因此，自联海司法

支助团任务确定的 2017/18 年度以来，为两个特派团发布了合并财务报表。 

4. 鉴于上述情况，表 1 和表 2 分别提供的关于自成立以来的累计收入和支出、

资金结余以及现金资产、负债和资金结余的资料，反映了联海稳定团和联海司法

支助团的合并财务资料。 

  行政清理结束 

5. 2017 年 4 月 16 日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对联海稳定团进行了行政清理，包

括资产处置。 

  资产处置 

6. 秘书长 2020 年 3 月 2 日的报告(A/74/729)载有关于联海稳定团资产最后处置

的资料。大会第 74/287 号决议注意到该报告。 

 二. 财务执行情况 

7. 如表 1 所示，自 2004 年 6 月 1 日联海稳定团成立以来，联海稳定团和联海

司法支助团的累计收入为 8 133 153 000 美元，来自摊款(8 077 718 000 美元)、投

资收入(31 209 000 美元)和其他收入(24 226 000 美元)。摊款总额由大会全额批款，

用于联海稳定团和联海司法支助团的业务和维持。 

8. 2004 年 6 月 1 日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期间的累计支出为 7 776 863 000 美元，

因核销上期债务 163 569 000 美元而部分抵消，因此累计支出净额为 7 613 294 000

美元。同期两特派团实现的未支配余额为 519 859 000 美元。自两特派团成立以

来，退还会员国的贷项共计 504 738 000 美元。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资金结

余为 15 121 000 美元。截至该日，净资产为 13 760 000 美元，相当于按照《国际

公共部门会计准则》的要求，为财务报表的目的计入未缴摊款和其他应收款拨备

后的资金余额。 

https://undocs.org/ch/S/RES/1542(2004)
https://undocs.org/ch/S/RES/2350(2017)
https://undocs.org/ch/A/RES/72/260
https://undocs.org/ch/A/RES/72/260
https://undocs.org/ch/A/RES/58/311
https://undocs.org/ch/A/RES/58/311
https://undocs.org/ch/A/74/729
https://undocs.org/ch/A/74/729
https://undocs.org/ch/A/RES/74/287
https://undocs.org/ch/A/RES/74/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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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 

  自成立以来的累计收入和支出，以及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的资金结余 

(千美元) 

  
收益  

 摊款 8 077 718 

 利息收益/投资收入 31 209 

 杂项收益/其他收入 24 226 

 累计收益/收入 8 133 153 

支出  

 自成立以来的累计支出 7 776 863 

 减：上期债务核销额 163 569 

 累计支出净额 7 613 294 

未支配余额 519 859 

减：退还会员国的贷项 504 738 

 资金结余 15 121 

减：未缴摊款和其他应收款拨备 1 361 

 净资产(按财务报表) 13 760 

9.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联海稳定团和联海司法支助团的资产、负债和资金结

余情况见表 2。 

  表 2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的资产、负债和资金结余 

(千美元) 

  现金资产 a 5 670 

减：负债 b 9 631 

 现金短缺 (3 961) 

分摊、其他应收款和预付款 29 153 

存货、不动产、厂场和设备 9 706 

减：贷项退还拨备 19 777 

 资金结余 15 121 

未缴摊款拨备 1 361 

 财务报表中的净资产 13 760 

 a 包括现金、现金等价物和投资。 

 b 不包括贷项退还拨备。 



 A/75/604 

 

4/4 20-15697 

 

 三. 有待大会采取的行动 

10. 就联合国海地稳定特派团经费筹措而言，有待大会采取的行动是： 

 (a) 注意到特别账户现有资金余额 15 121 000 美元； 

 (b) 推迟到第七十七届会议参照联合国海地司法支助团最后执行情况报告、

就上文(a)分段所述的 15 121 000 美元的处理作出决定。 

 


